
京市交通委员会
京交函[2021)1393号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北京门头沟区

MCOO-0605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 (2020年-2035年)

区域交通评估的审查意见

门头沟区政府:

如区《关于报审〈门头沟新城MCOO-OI01- 0104街区交

、立影响评估报告〉和〈门头沟新城MCOO-0605街区交通影μ10

评估报告〉的函)) (门政函(2021) 67号)收悉。门头沟区

MCOO-0605街区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西起金沙街,东至门

头沟区区界,北起中天公园路,南至金安路(长安街西延线)。

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商务用地、综合性商业金融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供应设施

、教育科研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

灿、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环

境设施用地、文物古迹用地等,建设用地面积80. 24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123. 06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1. 53 (详见附



件1: ((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规划指标表训,建筑性质及

规模符合《北京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

区层面) ( 2020年-2035年))) (报审稿)和《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部

门联审会议纪要( 2020年第2次总第2次))) (第57期)。

经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评议,具体意见如下:

一、预留公路建筑控制区和规划控制区

(一)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一2035年胁,

区域范围内西六环路为规划高速公路(编号G4501 ),高速公

路两侧用地应严格落实《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

十四条相关规定,预留公路建筑控制区和规划控制区。

(二)不满足《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四

条要求控制区距离的,对既有过境公路可根据具体条件采取

外迁过境公路、过境公路两侧设辅路、交叉口主道高架或下

穿等不同方式,保证区域内交通与过境交通互不干扰。

(三)不满足《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四

条要求控制区距离,确需对公路进行调整的,应按照《公路

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相关规定及程序进行调整报批工作。

二、坚持公交优先、完善慢行系统

(一)应构建轨道交通、城市道路、自行车和步行等多

层次交通系统,充分发挥轨道的先导和支撑作用,加强轨道

交通站点一体化开发建设,推动形成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

发模式( TOD ),统筹管控轨道交通一体化站点周边用地,在

控制街区总规模的基础上,容积率指标适当向轨道站点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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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重点针对绿道建设、滨水休闲空间和轨道车站

口l边,完善慢行系统,尤其砂石坑公园和市政廊道对慢行系

统形成割裂,建议充分考虑地形条件,结合道路功能规戈1

没置自行车专用道、机非隔离带、细化路口渠化空间等

措施,建立通达性好、安全性高且相对独立的慢行系统。

三、优化用地和路网布局

(一)应加快深化石龙路与阜石路、金安路与六环路2

个节点的方案研究,并预留相应用地条件。

(二)为改善区域微循环,应在MCOO-0065-0116居住

ιMCOO-0065-0115文化设施用地内中部新增1条东τ

口l城市支路(玉带西街一玉带东二街),宽度不小于15米(详

见附件2图8 ),并对外开放使用;

(三)应在MCOO-0065一0073社会停车场用地北侧和西

新增1条倒L型街坊路(玉带街-石龙路) ,宽度不小于9

~ (详见附件2图2 ),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外开放使

(四)为减少小学、医院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医院、

/1"学、托幼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

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

客流集散。

(五)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满足《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 )有关规定,落实分区规划和停车设施专

项规划相关要求,在街区控规中宜独立占地,分散布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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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社会公共停车需求并为未来发展进行弹性预留。

四、建设时序

(一)为有效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

用,交通基础设施应优先建设或与建设地块同步建设同步投

运。应结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合理安排建设地块和其匹配

的交通基础设施近远期建设时序。

(二)尽快稳定轨道交通Rl线在门头沟区内的规划方

案,预留实施和接驳条件。

五、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一)各建设地块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机动车出入口、

停车泊位、地下车库、内部道路等建设要求原则上应按《北

京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详见

附件2 )进行落实,如确需调整,相关建设地块应当组织开

展交通影响评价并报我委评议。

(二)轨道沿线建设地块在开发建设中应严格落实《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相关要求,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六、意见落实与反馈

(一)在分别按要求落实上述交通设施,并解决好项目

内外部交通组织的基础上,我委原则同意《北京门头沟区

MCOO-0605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2035

年))) (报审稿)。

(二)应将区域交通评估结论及审查意见纳入街区控规

成果,并将纳入和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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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规调整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发生重大调整或规划道路、公交场

站、社会公共停车场等交通设施进行较大调整时,应当重新

开展区域交通评估或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并报我委评认。

特此函义。

件: l.北京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规划指标表

2.北京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建设地块交通

设施要求(图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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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门头沟区MCOO-0605街区规划指标表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容积率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20.44 48.33 2.36

尚务用地(B2) 14.11 26.18 1.86
其中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 6.33 22.15 3.50

居住用地( R) 17.97 36.74 2.04

其中 工类居住用地(R2) 17.97 36.74 2.04

多功能用地(F) 6.96 19.39 2. 79

其中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6.96 19.39 2. 7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9.80 10.67 1.09

文化设施用地(A2) 5.98 7.18 1.20

教育科研用地(A3) 3.22 2.82 0.88

其中 医疗卫生用地(A5) 0.30 0.37 1.23

社会福利用地(A6) 0.28 0.28 1.00

文物古迹用地(A7) 0.02 0.02 1.00

公用设施用地(U) 21.32 5.97 0.28

供应设施用地( Ul区 21.10 5.88 0.28
其中

环境设施用地(U2) 0.22 0.09 0.41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77.68 1.96 0.03

城市道路用地(S1) 73.93 0.00 0.00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S3) 1.53 0.71 0.46
其中

社会停车场用地( S4) 1.36 0.90 0.66

加油加气站用地( S5) 0.86 o. 35 0.41

绿地与广场用地(G) 122.37 0.00 0.00

公园绿地(G1 ) 85. 75 0.00 0.00
其中

防护绿地( G2) 36.62 0.00 0.00

非建设用地(E) 38.40 0.00 0.00

水域(E1) 33.43 0.00 0.00
其中

农林用地(E2) 4.97 0.00 0.00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1) 29.21 0.00 0.00

其中 公路用地( T2) 29.21 0.00 0.00

合计 344.15 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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